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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年租金“消失” 聊天记录造假？
浦东法院查出背后“猫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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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
□ 记者 季张颖 通讯员 常忻 斯梦娜

曾希望死后安葬于自家门前的金桔树下， 病故半年前又留下一段指向“海葬” 的录音， 生前

变更多次的安葬意愿， 在至亲间引发了一场关于骨灰安葬方式的纠纷。

丈夫和儿子坚持墓葬， 然而女儿却提出应尊重母亲“最终意愿” 进行海葬。 协商无果之下，

女儿一纸诉状将父亲和弟弟告上法庭。 近日， 闵行区人民法院审结了这样一起因安葬方式引发的

案件。

微信群里的“海葬”遗愿是否作数？
闵行法院审结一起因骨灰安葬方式引发的纠纷

□ 记者 陈颖婷 通讯员 曹赟娴 杨敦毅

租房时看房、 签约、 转账， 没想

到租金打到账户的那一刻， 风险便悄

然埋下。 近日， 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

法院审结了一起不寻常的房屋租赁合

同纠纷， 租客称自己早已支付房租，

房东却表示并未收到， 半年租金离奇

“消失”。 在法院抽丝剥茧的调查中，

真相浮出水面。

“消失”的租金

王先生常年定居国外， 将国内一

套房屋委托某房屋中介管理。2023年9

月，经中介公司介绍，王先生将房屋出

租给小朱，双方约定租期一年，租金每

月2.6万元，半年一付。 签约后，小朱很

快就将第一期租金打到了王先生预留

在中介处的收款账户。

半年后， 第二期租金支付期限到

来， 王先生却迟迟没有收到这笔款

项， 于是委托中介公司的员工李某帮

忙催讨， 但租金始终未到账。 直到

2024 年 6 月， 中介公司才告诉王先

生， 小朱已经将第二期租金支付给了

员工李某指定的第三人账户。

然而， 该账户并非王先生本人账

户， 也未得到其授权。 协商未果后，

王先生将小朱起诉至浦东法院， 要求

支付剩余租金。 审理中， 法院依法追

加中介公司为第三人参加诉讼。

小朱表示， 自己是应中介李某的要

求， 才将第二期租金支付到新的账户，

并且在支付前查看过李某发来的授权委

托及账户变更材料， 核对之后才将租金

转入了指定账户。

“微信截图和房东签名的授权文件

都有， 材料齐全， 我没有理由怀疑。”

小朱认为自己已经支付了租金， 并未违

约。

中介公司述称， 其已于 2024 年 5

月解除了与李某的劳动关系， 6 月才得

知李某要求承租人将租金打入第三人账

户， 核查情况后已启动内部追责程序，

并配合警方进行调查。

租金流入中介员工账户

浦东法院经审理查明， 中介公司的

员工李某利用技术手段， 伪造了房东王

先生签字的授权委托书和收款账户变更

材料。 同时， 还将自己与王先生之间的

微信聊天记录进行篡改、 制作成截图，

发送给小朱， 谎称王先生已经同意更换

收款账户， 要求小朱将第二期租金转入

其指定的第三人账户。 随后， 李某将该

笔租金据为己有。 审理中， 李某表示正

在筹措资金向王先生退还租金。

法院认为， 李某的行为已涉嫌犯

罪， 依法将相关犯罪线索移送公安机关

处理， 目前案件正在依法办理中。

变更多次的安葬意愿

在至亲间引发不同意见

张女士与李先生是夫妻， 二人育有

小玲 （化名） 与小杰 （化名） 两名子

女。 早在 12 年前， 张女士就在常州购

置了家族墓地， 最初， 张女士希望与家

族成员安葬在一处。

然而， 对于身后的安葬方式， 张女

士其实也有过多次变更。

根据法院查明的事实， 2023 年 12

月， 女儿小玲在视频中询问时， 张女士

当时还同意葬于常州的家族墓地， 但同

月， 她也曾表示愿意归葬温州老家叶落

归根。 当月 31 日， 张女士又通过微信

向丈夫和儿子提出， 希望安葬于自家门

前的金桔树下。

一直到 2024 年 3 月， 张女士在一

个 6 人家庭微信群中， 先后发布录音和

视频， 明确表示“希望将自己的骨灰送

到大海里”， 即进行海葬。 5 个月后张

女士因病离开了人世。

张女士去世后， 女儿提出应尊重母

亲“最终意愿” 进行海葬， 但父亲与弟

弟两人却坚决反对。 他们认为， 海葬并

不是张女士不可动摇的真实意愿， 且安

葬事宜应由全体近亲属协商， 尤其应考

虑李先生作为配偶的权利。

至亲就此闹得不可开交， 女儿小玲

于是一纸诉状将父亲和弟弟告上法庭，

要求两人配合自己提取母亲的骨灰并办

理海葬。

法院：“最终意愿” 难以被单

一、绝对认定

在逝者意愿表达存在矛盾且近亲属

无法达成一致时， 应如何确定骨灰安葬

方式？ 法院聚焦这一争议焦点进行了审

理。

首先， 法院认为， 张女士在微信群

中发布的录音和视频， 因缺乏两名以上

见证人在场， 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法典》 关于遗嘱形式要件的规定， 不

能认定为法律意义上的遗嘱， 不具有遗

嘱的执行效力。

法院注意到， 张女士关于身后安葬

事宜的表述， 在地点（常州、 温州、 自

家树下） 和方式（墓葬、 海葬） 上存在

多次、 反复的变化。 即便在最后表达海

葬意愿后， 也无证据表明其此后再未变

更想法。 这种不确定性， 使其“最终意

愿” 难以被单一、 绝对的认定。

法院认为， 骨灰是承载逝者人格尊

严延伸和近亲属精神寄托的特定纪念

物， 而非普通财产。 近亲属享有的祭奠

权， 蕴含了重要的精神利益。 海葬作为

一种不保留物理载体的安葬方式， 有别

于传统的祭奠方式。

因此， 法院需要在“尊重逝者生前

愿望” 与“保障近亲属祭奠权利” 之间

寻求平衡。 在本案中， 鉴于逝者意愿本

身存在不确定性， 法院认为， 不宜通过

判决强制施行单一家庭成员的方案。

法院认为， 祭奠权的行使， 应本着

互谅互让、 维护亲情的精神。 《民法

典》 倡导弘扬家庭美德， 重视家庭文明

建设。 在近亲属均为平等祭奠权利主体

的前提下， 当各方对安葬方式无法达成

共识且逝者意愿不明时， 友好协商应作

为处理纠纷的首要原则和前置步骤。 强

行判决由一方执行， 可能加剧家庭矛

盾， 有违司法化解家事纠纷的初衷。

据此， 闵行法院一审判决驳回女儿

小玲的全部诉讼请求。 小玲不服提起上

诉， 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

后， 判决驳回上诉， 维持原判。

为避免身后事引发家庭纷争， 法

官建议： 对逝者而言， 意愿表达宜

明、 宜固， 若对安葬方式有强烈意

愿， 最稳妥的方式是通过订立正式遗

嘱予以明确。 虽然骨灰不属于财产，

但对其处置的安排可在遗嘱中表达，

并确保遗嘱形式合法 （如自书、 代

书、 公证等）。 内容考量宜周、 宜情，

所选择的安葬方式应具备合法性、 可

行性， 并尽可能考虑亲人情感接受程

度。 必要时， 可与家人提前沟通， 解

释初衷， 争取理解。 可指定遗愿执行

人， 在遗嘱中指定值得信赖的亲属或朋

友作为遗愿执行人， 协助监督愿望的实

现， 减少执行阻力。

对生者（近亲属）而言，尊重为先，理

性沟通，当存在合法明确的遗嘱时，应优

先尊重逝者遗愿。 当意愿不明或有冲突

时，应放下对立情绪，以追思悼念逝者为

共同出发点，进行坦诚、友善的协商。 若

家庭内部无法协商一致， 可主动邀请家

族中德高望重的长辈、 所在地的居民委

员会、人民调解委员会等进行居中调解，

往往比直接诉讼更能缓和矛盾。

浦东法院民事审判庭法官胡哲表

示， 房产出租不是“坐等收钱”，即便

委托中介公司打理， 房东仍应定期了

解房屋出租情况。 尤其不在本地的房

东， 签订租赁合同时应当明确收款账

户及备用账户，如收款账户确需变更，

应与租客当面或通过可靠电子签名等

方式签订收款账户变更协议。 如需中

介代收， 应当签订授权文件作为租赁

合同附件，明确授权范围与期限，并定

期核对银行流水，确保租金收益安全。

租客应向租赁合同确定的收款账

户支付租金。 签约时房东未授权中介

代收的， 如中介员工告知收款账户变

更， 租客应及时与中介公司及房东本

人核实。 需要注意的是， 对于中介提供

的诸如微信聊天记录、 视频通话记录、

电子版授权文件等电子数据材料， 应核

验其原始载体， 涉及大额转账时， 建议

与房东本人当面核实。

中介机构作为居间服务方， 应当对

员工履职行为承担管理责任。 特别是对

涉及资金流转、 账户变更等关键环节，

要建立明确流程和双重审核机制， 避免

个人单独操作； 同时， 也要加强员工职

业道德和合规培训， 一旦发现员工存在

利用职务便利骗取他人财物等行为， 应

第一时间采取措施并报警处理， 主动协

助房东、 租客妥善化解风险， 防止损失

进一步扩大。

房东不能当“甩手掌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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